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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徽 医 科 大 学 文 件  

 

 

 

 

 

关于印发《安徽医科大学第二轮岗位设置方案》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轮岗位设置方案》业经 2017年 12月 28

日校党委常委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安徽医科大学 

                          2018年 1月 15日 

 

 

 

 

 

 

校人字〔2018〕 10 号 



- 2 -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轮岗位设置方案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一流大学、

一流学科建设，推动学校内涵发展，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岗

位设置文件的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对我校岗位设置提出如下

方案： 

一、岗位设置的基本原则 

（一）总量控制、精简高效的原则。学校在人社厅核准的总

岗位数内，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合理科学设岗，提高人员使

用效益，保证学校各项工作正常运行。 

（二）分类指导、规范合理的原则。按照人员岗位类别分别

确定不同岗位核算标准，合理调整并优化教职工队伍结构，提高

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尤其是教学科研岗位人员所占比例。 

（三）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根据学校事业发展需要，

充分考虑学科特点和发展趋势，对优先发展的学科、重点学科、

重点实验室、重点研究基地等给予重点支持，对特色专业及新兴、

交叉学科予以扶持。 

（四）动态调整的原则。根据学校近年基本稳定的招生规模，

立足现实，规划未来，本轮核定学校二级机构岗位数以当年在校

学生数及教学工作量为依据设置。今后根据学校事业发展，定期

对岗位设置进行适当调整。 

二、定岗基数及学校总岗位数 

按照《关于印发安徽医科大学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皖编

〔1999〕29号）和《关于调整安徽医科大学等 4个编制备案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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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试点单位岗位设置方案的函》（皖人社函〔2015〕482号）及《关

于调整安徽医科大学等事业单位岗位设置方案的函》（皖人社函

〔2017〕461号）文件规定，我校核定编制数和岗位总量 1298，

管理岗位 219，专业技术主体岗位 808，专业技术辅助岗位 202，

工勤技能岗位 69。由于学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法层次不断调

整，主管部门对我校编制数未能及时按照现有师生比核定，本次

核定岗位数是在坚持核定编制数和岗位总量基础上，本着实事求

是，满足学校专业学科发展要求，对专业技术辅助岗位设置有所

提高。 

三、各类岗位核定 

（一）教学科研岗位 

教学科研岗位包括专任教师岗位、科学研究岗位、专职辅导员

岗位及机动教学科研岗位。 

1、专任教师岗位 

各二级学院专任教师岗位数以标准学生数和实际教学工作量

为基本参数、以学科类别为调整参数进行核定。经对近三年教学

工作量统计，参考相关医学院校有关教师年度标准工作量做法，

确定我校专业课标准工作量为每学年 252 教学业绩分,医学公共

课每学年 280教学业绩分, 公共课标准工作量为每学年 380教学

业绩分，马克思主义学院标准工作量为每学年 300教学业绩分。

同时对开设新专业单位给予预留教学科研岗位。共核定专任教师

岗位 599个。 

2、科学研究岗位 

科学研究岗位按照拟核定各二级学院专任教师岗位数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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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按照专任教师岗位的 15%确定各学院科学研究岗位数；对国

家级重点学科、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单位分别另外给予 1个科

学研究岗位。共核定科学研究岗位 87个。 

3、专职辅导员岗位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本专科辅导员按学生数 200人配

备 1个辅导员。在考虑校本部与临床学院招生计划调整，本科辅

导员岗位数暂定 59个，另有 2个新疆少数民族辅导员；留学生、

研究生专职辅导员按现有人员数核定专职辅导员岗位 5个，共核

定本部专职辅导员 66个。南校区辅导员 13个。 

4、机动教学科研岗位 

为保证学校“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的顺利完成，学校高层

次人才引进，学科专业结构调整，预留机动教学科研岗位 43个。 

（二）专业技术辅助岗位 

其他专业技术岗位主要包括教学辅助岗位、科研辅助岗位、

图书档案出版专业技术辅助岗位、财务审计专业技术辅助岗位、

医疗卫生专业技术辅助岗位、工程（工程建设、计算机信息）专

业技术辅助岗位。 

1、教学辅助岗位 

教学辅助岗位以二级机构实际承担实验教学工作量为基本参

数核定岗位。实验教学工作量包括实验教学准备、实验教学课堂

辅导、实验室管理等三部分。各类教学辅助岗位核定按照医学基

础课按每学年 480个教学业绩分核定 1个教学辅助岗位，专业课

按每学年 380个教学业绩分核定 1个教学辅助岗位，同时结合考

虑各类学院教学辅助岗位实际情况进行核定。全校共核定教学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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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岗位 98个。 

2、科研辅助岗位 

为整合建立二级学院科研实验平台，在设有二级科研实验平

台的单位，给予科研辅助岗位设置。科研辅助岗位按二级机构核

定的科研岗位总数的 10%设置，省实验动物中心、临床药理研究

所按现有教学辅助人员数核定，新设校科研实验中心暂按四个功

能区，每个功能区设 2个科研辅助岗位。全校共核定科研平台上

科研辅助岗位 31个。各二级学院除在二级科研平台载体上设科研

辅助岗位外，各教研室（研究所）一般不设科研辅助岗位。 

3、其他专业技术辅助岗位 

图书馆按有关文件，按 3000 本科学生，15 万册藏书核定基

本岗位数 15个，每增加 1000本科学生或增加 10万册藏书增加 1

个岗位，共核定 37个其他专业技术辅助岗位。 

校医院按社区服务中心基本配备人员，共计核定 25个其他专

业技术辅助岗位。 

财务、审计、出版、档案、工程等系列岗位按现有人员数核

定。共计核定 71个专业技术辅助岗位。 

全校共核定专业技术辅助岗位 262个。 

（三）管理岗位 

     管理岗位设置暂以党组字〔2016〕10 号文件为基础核定，

待第四轮处科级干部岗位竞聘核定。 

（四）党务政工系列岗位 

根据人社厅岗位设置方案，核定党务政工专业职务岗位 58

个。党务政工专业职务岗位按教育厅《安徽省高等学校党务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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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业技术职务推荐细则》《安徽省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

评定工作若干规定》规定范畴设置。 

（五）工勤人员岗位 

学校现有工勤人员 42人。按照高等学校后勤服务逐步实行社

会化运作，不再核定各单位工勤岗位。原单位工勤人员实行实名

制，按“老人老办法”管理，其占工勤岗位随减员逐步收回。对

暂时不能实行社会化运作的岗位，采用“合同制用工”形式运作。 

四、岗位的管理与使用 

1、学校岗位采用固定管理与动态管理相结合的形式，对各单

位核定的各类岗位数在三年内基本维持不变，同时考虑学校“十

三五”事业发展、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管理部门增减及教学、科

研、管理工作量的变化，进行动态微调。 

2、各单位要强化岗位意识，严格岗位管理，逐步建立起自我

管理、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院校两级管理模式，调动教职工积

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人力资源使用效益。 

3、在本次核定各二级单位岗位中，允许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

超岗位或缺岗位运行。对超岗位单位原则上不允许新进同类人员，

确因学科建设等急需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来校工作，引进当年占用

学校机动岗位，待单位岗位空缺后纳入学院岗位管理。空缺岗位

单位应按年度有计划引进岗位人员，严把进人质量。 

4、各单位核定专任教师岗位和科学研究岗位可以混和使用，

但科学研究岗位的设置不应超过总岗位数的 15%。教学辅助岗位

和科研辅助岗位可以混和使用，但科研辅助岗位的设置不能超出

其设置的岗位数。其他类型岗位不能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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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技术人员在党政部门担任副处级以上职务人员，其所

在二级单位和任职的党政部门分别计算专业技术岗位职数和管理

岗位职数；专业技术人员在本单位担任副处级以上职务人员，计

算专业技术岗位职数；专业技术人员跨学院担任副处级以上职务

人员，按组织关系所在单位，确定专业技术岗位职数。 

6、以下人员情况，不占本单位岗位： 

①、凡经学校批准同意的长期病假人员； 

②、长期出国未归且未除名人员。 

 

附件：安徽医科大学专业技术岗位设置核定情况一览表 

 

 

 

 

 

 

 

 

 

 

 

安徽医科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8年 1月 15日印发 

 


